
忠财农〔2015〕3号

忠     县     财     政     局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申报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农口部门，人民银行忠县支行，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为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增加农业产业化投入，根据《忠县特色效益农业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忠财农〔2013〕26号）要求，现将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项目组织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二、申报条件

申报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主体为企业的，必须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

2．申报主体应以优质粮油、蔬菜（含笋竹）、果品、畜禽、水产、茶叶、中药材等农产品为主营业务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与农民利益联结紧密，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3．申报贴息贷款原则上系在本县各类金融机构发生的涉农贷款。

4．凡已申报市级贴息并落实的业主，不再享受县级贴息。

三、贴息内容

以下贷款项目发生的利息支出，可申报贴息资金：

1．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不含征租地贷款）；

2．农业种植、养殖业和种苗（种子）贷款；

3．农产品收购贷款；

4．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改贷款（不含房地产贷款）。

四、贷款额度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年度内申报贴息贷款额度起点为3万元。

五、贴息标准

对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对象，按年利率6%的贴息标准补助，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六、贴息方式

以先还本付息，后补贴的方式进行贴息补助。即贷款主体结清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后，再按程序申请贴息补助。

七、申报程序


1．申报主体于2015年4月10日前向各农口部门申报，各农口部门对申报材料（申报资格和银行利息结算回单、贷款卡号、贷款密码）进行审核后，在规定时间内报县农业现代化办公室集中审查（农口部门联系方式：县农委产业科丁晓林，电话54232646；县林业局产业科黎维华，电话54249926；县畜牧局产业科张清华，电话54688096；县果业局办公室胡世晓，电话54246941；供销社业务科唐颖，54240706）。

2．县农业现代化办公室从财政评审中心中介机构库中随机抽选中介机构，对申报主体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审查。审查合格后，由县农业现代化办公室集中填写《忠县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汇总表》，分别报农口部门和财政部门审签。

3．财政部门根据审签的《忠县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汇总表》，将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分别划拨到农口部门，再由农口部门划拨到申报主体账户，并在摘要栏标注“财政贴息”。

八、申报材料

1．生产经营组织概况（见附件1）；

2．忠县农业产业化贴息项目申请表（见附件2）；

3．贷款情况审核表（见附件3）；

4．带动农户增收指标统计表（见附件4）；

5．忠县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汇总表（见附件5）；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通知

    忠县财政局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3月31日


附件1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概况
	一、简介（主营业务、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加工水平、市场经营、出口创汇、经济社会效益，获得国家或省级驰名（著名）商标、名牌产品或名牌农产品等情况）

二、基地概况

1．基地建设（基地分布、规模、投入，技术服务与管理，基地的优良品种、种养规程的技术水平与标准化程度等）

2．原料收购（原料收购合同、方式、数量、价格、保障措施等）

3．带动农民(带动基地农户数量、单户效益、增加收入等)

三、技术研发与创新

1．技术水平（生产加工设备、技术、工艺的技术水平与来源，主要先进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价格与检测分析水平等）

2．技术研发（企业研发中心、技术中心、检测中心的建设、人员配备、条件设施、组织管理、通过认证情况，近三年每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及主要支出内容等

3．主要成果（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重大课题、科技攻关项目等）

4．目标重点（今后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发展思路、目标和重点）

四、贷款项目

1．建设、经营内容（申请贴息贷款项目的用途、内容、规模，以及项目实施后新增生产能力、提高经营、利税、效益水平，节能降耗等）

2．带动基地与农民（消化农产品原料、增加出口创汇、带动基地建设、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等）



	附件2
	
	
	
	

	忠县农业产业化贴息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主要经营内容：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贷款金额（万元）：

	其中：一、农业相关基础设施或设施设备贷款（万元）
	
	201    年产值
       （万元）
	
	201   年上交税金    （万元）

	     二、种植、养殖业贷款
	　
	201   年吸纳农村劳动力（人）：

	     三、农产品收购贷款
	　
	201   年农村劳动力用工日（个）：

	     四、农产品加工设备

和技改贷款
	　
	201   年带动农户户数（户）：

	     五、农业有形市场建设贷款
	　
	　

	  乡镇政府意见：
	  县农口部门审查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现代化办公室审查意见：
	县财政局审查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员：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由申报单位填写，送县农委、财政局审核。


	附件3
	
	
	
	
	
	
	

	忠县农业产业化贷款情况审核表

	申请单位（签章）：                                                 单位：元                                                                                                  

	项    目
	贷款银行
	开户行账号
	贷款卡号
	贷款

密码
	贷款

金额
	贷款已

付利息
	企业贷
款用途

	一、企业填报栏
	
	
	
	
	
	
	企业填写：



银行审
核意见： 

	二、银行审核栏
	　
	　
	　
	　
	　
	　
	

	三、企业支付
    利息合计
	
	　
	　
	　
	　
	　
	

	其中：（按支付日期填写）
	　
	　
	　
	　
	　
	　
	

	1、
	
	
	
	　
	　
	　
	

	2、
	
	
	
	　
	　
	　
	

	3、
	
	
	
	　
	　
	　
	

	4、
	
	
	
	　
	　
	　
	

	5、
	
	　
	　
	　
	　
	　
	

	6、
	
	　
	　
	　
	　
	　
	

	贷款银行（签章）：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说明：  此表由申请单位填写（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填写一张），送所在地贷款银行审核和盖章。           

	附件4

	忠县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增收指标统计表

	申请单位：（签章）

	序号
	指标
	有（√）
	无（√）
	用工数量（人）
	技术培训（人次）
	种子（公斤）
	种苗（株）
	肥料 （公斤）
	畜牧、畜禽良种（头、只）
	金额（万元）
	备注

	1
	农产品收购 合同
	
	　
	　
	　
	　
	　
	　
	　
	　
	需提供纸质合同、付款凭证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备查

	2
	支付农户农产品收购金额
	
	　
	　
	　
	　
	　
	　
	　
	 
	

	3
	使用农民工 数量
	
	　
	
	　
	　
	　
	　
	　
	　
	

	4
	无偿提供技术培训
	
	　
	　
	
	　
	　
	　
	　
	　
	

	5
	无偿或优惠提供种子、种苗（种植业）
	　
	　
	　
	　
	　
	　
	　
	　
	　
	

	6
	无偿或优惠提供畜牧、畜禽良种（养殖业）
	　
	　
	　
	　
	　
	　
	　
	　
	　
	

	7
	无偿提供肥料
	　
	　
	　
	　
	　
	　
	　
	　
	　
	

	8
	其他无偿或优惠为农户提供的事项（分项填列）
	　
	　
	　
	　
	　
	　
	　
	　
	　
	

	附件5
	
	
	
	
	
	
	
	

	忠县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补助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龙头企业

层级
	主要经
营内容
	2011实现产值（元）
	贷款金额（元）
	贷款已付利息（元）
	2011年吸纳农村劳动力人数（人）
	2011年带动增收金额（元）
	2011年带动农户户数（户）

	
	
	
	
	
	
	
	
	
	

	　
	合    计
	　
	　
	
	
	
	
	
	

	01
	
	
	
	
	
	
	
	
	

	02
	　
	　
	　
	　
	　
	　
	　
	　
	　

	03
	　
	　
	　
	　
	　
	　
	　
	　
	　

	04
	　
	　
	　
	　
	　
	　
	　
	　
	　

	05
	　
	　
	　
	　
	　
	　
	　
	　
	　

	06
	
	
	
	
	
	
	
	
	


抄送：农行忠县支行、农商行忠县支行、邮储银行、稠州村镇银行。
忠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5年3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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